
济宁市档案局服务窗口管理制度

第一条 根据市委、市政府有关规定以及为民服务

中心各项规章制度，为进一步规范档案政务服务综合窗

口工作，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服务窗口应切实代表市档案局赋予的其

他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事项职能，遵循公平、公正、公

开、高效、便民的原则，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开展工作，

树立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形象。

第三条 服务窗口实行“一站式服务”。服务窗口

要简化办事程序，规范工作流程，完善工作制度，提高

工作效率，保证工作质量。

第四条 市档案局所有其他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

事项，应当按照“阳光政务”有关要求，在窗口、为民

服务中心等公示项目名称、办事程序、承诺时限、申请

材料等内容，实行限时办结制度。

第五条 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要加强学习，爱岗敬

业，廉洁奉公，遵守职业道德，努力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和业务素质，加强组织纪律观念，全面理解和正确执行

关法律法规及各项政策，熟练掌握本岗位有关的专业知

识，按照阳光政务各项要求，做好政务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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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要服从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为民服务中心的统一管理，积极参加服务中心组织

的各项活动。自觉遵守服务中心工作纪律和行为规范，

不得无故迟到、早退、旷工。按要求统一着装，佩戴工

作牌。

第七条 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要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严格依法办事，全心全意为群众和基层服务。接待服务

对象要举止文明、耐心细致、热情周到，以实际行动维

护本部门和服务中心的良好形象。

第八条 实行首问负责制，接受服务对象现场和电

话咨询。对服务对象的咨询，做到有问必答。能直接回

答的问题，一次性告知，不推诿；不能准确回答的问题，

主动咨询业务科室后再认真回答，做到让服务对象满

意。服务对象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时，应耐心听讲，

不予争辩，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服务对象出现误

解，出言不逊时，要克制自己，用语文明，耐心做好政

策的宣传和解释工作，不得与服务对象争吵，要及时向

窗口负责人汇报，妥善予以解决。

第九条 综合窗口工作人员要按照为民服务中心

的要求，做好轮流值班工作。确需请假的，由派驻该工

作人员的部门负责人安排好补岗人员后方可准假。补岗

人员应熟悉相关业务工作和服务规范。

第十条 服务窗口应当按照要求及时办理情况和

统计数据，对已办理完毕的事项材料做好归档工作。

第十一条 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应当廉洁自律，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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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市委、市政府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不收

受红包、有价证券及其他支付凭证，不接受可能对管理

服务、行政执法等公务活动有影响的宴请，不利用职权

和工作之便进行“吃、拿、卡、要”。不得以权谋私，

不搞权钱交易、不参与行贿受贿。


